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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及國立臺灣大學相關規定擬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華語教學碩士

學位學程修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修業年限：2 至 4 年，休學以 2 年為限 

 

三、畢業學分 

（一）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學位學程）研究生必須修滿 34 學分並

完成畢業論文始得畢業。本學位學程之主要課程分為四種類別，包括核心必修課

程類（16 學分）、漢語語言學類（6 學分）、對外華語文教學類（9 學分）、華人

社會與文化類（3 學分）、教學實習（72 小時）、碩士論文（不計算學分）。 

（二）凡非相關科系學生，錄取後其應補修之基礎學科與學分，由本學程學術委

員會議定之，其補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四、學分抵免 

（一）研究生曾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中央研究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院校或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研究所課程，成績及 

格，經申請並由本學位學程審核通過者，准予抵免；如有其他特殊情形， 

須專案經教務長核准，方可抵免。學生於他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 

研究所課程，須經申請並由本學位學程考試通過者方可抵免。 

（二）研究生成績及格標準為 B-（或百分制 70 分）。 

（三）抵免學分總數除專案經教務長簽准或另有規定者外，至多以 9 學分為限。 

 

五、實習規定 

本學位學程研究生於畢業前須在經國內外教育主管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立 

案或認可之各級學校（含大學附設之語言中心），以母語非華語者為對象，從事

華語課堂教學實習至少 72 小時。 

 



六、外語能力規定 

本學位學程研究生於畢業前應具備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以上或經由學程課

程委員會認定之同等級英語能力檢測能力。 

 

七、碩士論文 

本學位學程論文內容應以華語教學為主，以中文或英文撰寫。於論文口試通

過後裝訂成冊（參照本校所訂規格），於規定時間內繳交。 

 

八、論文考試 

  (一)本學位學程論文考試規定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 

則」辦理。 

  (二)本學位學程研究生，須於校內外相關學術會議發表論文至少 1 次，始得申

請學位考試。本項規定自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九、本要點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並送學程會議核備後，報教務處備查，自發 

布日施行。 


